《通州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规范化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起草说明

一、制定依据

根据北京市通州区司法局《关于开展涉及计划生育内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修订《通州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规范化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二、制定目的 

进一步落实市区最新政策要求，将不应提名推举担任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管理人员和股东代表情况中涉及“计划生育”的部分删除，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三、主要内容

全文包括总则、股东（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运营管理、财务管理、管理人员考评、审计监督、印章管理、廉洁自律、附则十一个章节三十四条，涉及范围为通州区行政区域内的各村级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规范合作社的治理机制，使各项决策程序进一步规范、各项工作运行更加协调有序、民主制度进一步落实，充分调动农民股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改革发展共赢。

